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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姓，可以随母姓。 [法条诠解] 本条是关于婚生子女姓氏的

规定。 本条是对1980年《婚姻法》第十六条的修改。 1.子女

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在父母双方的姓氏不同（包括

音同字不同）的情况下，依据本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

可以随母姓，这是男女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

具体实施这一规定应该破除重男轻女的封建宗法观念。 本条

的子女应该作出限制性的解释，仅指婚生子女。其理由是：

（1）它不应该包括养子女。因为就养子女的“姓”问题，收

养法律另有明确规定，即养子女可以随养父的姓，可以随养

母的姓，经过协商同意，还可以保留原姓。正因为这个理由

，该条子女称姓的规定不是所有种类的子女的称姓的概括规

定。（2）它也不应该包括非婚生“子女”。因为依据我国的

司法实践，非婚生子女的父亲只有经过认领之诉，其与非婚

生子女的法律关系（与生物学关系相对称）才能确定下来，

在此之前非婚生子女无所谓（法律上）父亲，也就谈不上随

父姓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子女是随父亲的姓还是随母亲

的姓需要父母双方协商同意，在认领之前非婚生子女的生父

母之间也无法协商确定。经过认领之诉将父亲与非婚生子女

的法律关系确定以后，准用婚生子女称姓的规定对他们的利

益也没有什么影响。（3）依据体系解释的方法，此条放在规

定婚生父母子女关系的第二十一条之后，此时本法对非婚生

父母子女关系尚未作出规定。 “父姓”是指父亲的姓氏，“



母姓”是指母亲的姓氏。“随”指跟从。 2.子女姓氏的具体

确定。 具体确定时，依据1951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

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子女姓氏问题的批复》，在父母的姓氏

不同的情况下，随父母哪一方的姓氏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

如父母双方就此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的，应以子女自己表示的

意志为主。在子女年纪尚幼无表示自己意志的能力时，应从

民间习惯，其出生时所用的姓氏以后不宜改变。父母离婚以

后，除因协议变更子女姓氏或子女已经成年可以以自己的意

志决定从父姓或从母姓外，并没有使子女改变原用姓氏的必

要。 依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子女成年

以后可以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 [适用须知] 具体适用时

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法律虽然规定子女可以在父姓和母姓

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并不妨碍使用第三人的姓氏。 2.子女出

生后，使用什么姓氏由父母协商确定；未成年子女的姓氏也

可以由父母协商变更，但子女有辨别能力的应征得本人的同

意。 3.子女成年以后，有权依法保留还是变更原有的姓氏，

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 [相关规定] 《中央人

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子女姓氏问题的批复》报告所询子

女的姓氏问题，在夫妻关系存续中依一般的情况是不会发生

的；洵如来文有称，尽可以从民间习惯，如竟有此具体问题

发生而父母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时， 自应以子女自己表示的意

志为主。子女年幼尚无表示其自己意志的能力时，应从民间

习惯，其出生时所用的姓氏不宜改变（将来户籍法有规定后

从其规定）⋯⋯我们认为父母离婚，除因协议变更子女姓氏

或子女已长成得以自己意志决定其从父姓或从母姓外，并无

使子女改变原用姓氏的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

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

干具体意见》第十九条 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抚养

费。 第二十三条 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

担民事责任的义务。 [法条诠解]本条是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

女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本条是对1980年《婚姻法》第十七

条的修改。 1.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父母应当作出限制性解释，专指婚生子女的父亲和母亲。其

理由是：（1）不应当包括养父母。因为《收养法》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

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

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间的关系的规定。（2）不应当包括非婚

生子女的生父母。因为《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对于生

父母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作出特别的规定。相应

地，子女也是指婚生子女。 教育是指按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

，采取正确的方法，对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加以必要的约束，

以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保护是指为了未成年子女的安全和

利益，防止和排除来自自然界的损害和来自他人的侵害。保

护是消极的作用，重在预防和排除危害，涉及到父母、子女

、第三人或自然界。未成年子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缺乏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和处理能力。

法律要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管教和保护，一方面是为了

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和安全；另一方面是防止未成年人损



害他人的和社会的利益。 教育和保护的对象是未成年子女。

未成年子女是指未满18周岁的儿子和女儿，对于已满16周岁

未满18周岁的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子

女，父母仍应该负担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因为他们在知识和

社会经验方面仍有不足。 教育和保护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法律要求父母对未成年于女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不能抛弃的

。当子女的言行有错误时，父母有责任对之进行批评和帮助

。当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时，父母有

责任排除侵害，保护子女的利益。但法律也要求教育子女的

方式要适当，禁止虐待和残害子女；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

庭成员的，应该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2.父母有代为承担民

事责任的义务。 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

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损害是指使他人的权益蒙受

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两方面的内容。民事责任是

指民事主体因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侵害国家、集

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而依法承担的民事法律后

果。在具体适用时，应当注意结合父母代替责任的特殊情况

加以变通适用。如果未成年子女能够自行承担某些民事责任

的，由父母责令未成年子女承担即可；如果未成年子女需要

父母协助才能承担某些民事责任的，由父母协助承担即可；

如果未成年子女不能承担某些民事责任的，应该由父母来承

担。 在承担民事责任的时候，也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

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在父母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

其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

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 [适用须知] 具体适用时应该注意以



下问题： 1.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管教和保护既是权利又是

义务，因此父母不得抛弃其权利，也不得滥用其权利。父母

之外的第三人在父母的监护权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不得

行使此权利。父母不得转让此项权利。 2.父母双方对子女都

有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这是男女平等原则的体现和要

求。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父亲死亡的情况下干

涉母亲行使管教保护的权利。 3.管教和保护的对象仅限于未

成年人。父母对于已经成年的子女和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

但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子女继续行使此项权

利和负担此项义务。管教和保护的惟一目的是保护未成年子

女的健康成长，即此项权利是专为子女利益而存在。 4.教育

和保护的权利是基于父母的身份依照法律的规定当然发生。

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并不能免除有责任能力的子女依

照有关的法律规定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